[bookmark: _GoBack]山东省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中心关于开展2025年省专利导航工作的通知
各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中心，各有关单位：
为充分发挥专利导航决策支撑作用，有效服务创新资源有效配置，现组织开展2025年省专利导航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支持重点
（一）产业类专利导航
围绕人工智能、电子信息、高端软件、新能源装备、汽车、轻工、集成电路、食品与生物制造、建筑材料、深海空天、石油化工、精细化工、工业母机和智能制造装备、专用装备、现代医药、功能复合材料、现代冶金、纺织服装等18条标志性产业链及66条重点产业链的关键领域，组织实施6项产业专利导航。重点支持产业规划与科学决策支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指引、区域产业集聚培育与动能升级、知识产权风险防控等核心应用场景。
（二）企业类专利导航
充分发挥企业类专利导航服务效能，组织实施40项企业专利导航项目。重点支持企业高价值专利组合产业化、技术研发创新决策辅助、知识产权风险预警、拟上市融资或投资并购等需求方向。
二、申报条件
（一）产业类专利导航
1.在我省注册登记三年以上的企事业单位，鼓励产业创新主体与知识产权专业服务机构联合申报。
产业创新主体是指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先进制造业集群、产业园区等在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组织或机构。知识产权专业服务机构是指专利导航服务基地、专利导航工程支撑服务机构和国家知识产权重要网点等具备专利导航分析能力的省内外知识产权服务机构。
2.管理规范，近3年未发生严重违法失信行为。
3.项目申报应组建不少于10人的项目团队，且包含至少3家相同或相近产业领域的相关企业，团队成员应包括管理人员、科研人员、专利信息分析人员，其中专利信息分析人员不少于3人。
与知识产权专业服务机构开展合作的，应选择资信良好、拥有三年专利导航工作经验人员10名以上、近三年参与5项以上省级专利导航项目的服务机构。
（二）企业类专利导航
1.在我省注册登记三年以上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鼓励创新型企业与知识产权专业服务机构联合申报。创新型企业是指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专精特新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或科技型中小企业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且具备持续创新能力的市场主体。
2.申报单位2024年度研究开发费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不低于3%。
3.申报单位拥有与主营产品关联密切的有效发明专利。
4.申报项目团队成员原则上不少于5人，其中专利信息分析人员不少于3人，企业技术研发人员不少于2人。
5.经营规范，近3年未列入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与知识产权专业服务机构开展合作的，应选择资信良好、拥有三年专利导航工作经验人员5名以上、近三年参与完成3项以上专利导航项目的服务机构。
三、申报程序
（一）项目申报。产业类专利导航项目申报单位填写《2025年山东省专利导航项目申报书（产业规划类）》（附件1），直接向省中心申报。企业类专利导航项目申报单位填写《2025年山东省专利导航项目申报书（企业经营类）》（附件2），报至各市市场监管局或知识产权中心，经审核公示后推荐至省中心（附件3）。
（二）初步审查。省中心对申报材料、申报单位进行初步审查，对不符合相关规定和要求的，不提交评审。
（三）专家评审。通过初步审查后，省中心组织相关领域专家进行评审、综合专家评审意见后进行网上公示，对公示无异议或异议处理完毕并符合要求的，按程序确定项目及承担单位。
（四）项目实施。签订项目实施协议，并给予项目经费支持。
四、项目实施与管理
（一）产业类专利导航应聚焦18个标志性产业链的关键领域，梳理技术发展脉络，整理形成关键核心技术清单、重要创新主体清单等资源配置导向目录，鼓励将专利导航分析成果纳入科技项目立项指南。项目完成后，应提供不超过3000字的简要报告和直接用于黄河流域知识产权大数据中心（https://www.huanghe-ip.com/）的检索逻辑表达式，并形成可持续更新的产业发展图谱。
（二）企业类专利导航应立足项目承担单位现实发展需求，深入挖掘专利信息价值，发挥导航服务效能，着力解决企业现实发展需求。鼓励企业联合高校院所开展产学研融合、促进专利转化。
（三）项目承担单位要落实主体责任，强化项目管理，建立技术研发人员与专利信息分析人员的常态化协同推进机制，推动专利创造与技术研发深度融合。每个独立法人单位本年度内仅可牵头承担一个专利导航项目。项目合作单位不得再次将项目进行转包、分包。
（四）项目承担单位需按照《专利导航指南》（GB/T39551-2020）系列国家标准要求，完成相关产业或技术领域专利导航工作，保障项目质量。省中心将在合同签订后3个月，跟踪各项目实施情况，针对产业类专利导航将组织第三方对导航数据进行验证。
（五）各市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把好推荐关、守好质量关、尽好责任关，及时跟踪资金拨付进度、项目实施质量，制定并总结区域内项目绩效，协助省中心做好绩效评估和项目备案工作。
（六）省中心将根据项目承担单位提交的项目申报书，与项目承担单位签订项目合同，重点明确项目成果产出及成果运用，作为项目验收评价主要依据。
（七）专利导航资金由项目负责人自主决定经费使用，但不得以劳务费、咨询费等各种形式向项目组内成员支付费用，具体可参见“专利导航项目经费管理负面清单”（详见附件4）。项目结题验收时，产业类项目应当提交审计报告，企业类项目应提交支出决算报告。
项目申报材料应于2025年5月9日（星期五）前将项目申报书（电子版）及项目汇总表（附件3，电子版）发送至联系人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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